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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物IEC 60449:1973《建筑物电气装置的电压区段》第1版及

其第1号修改件(1979),

    IEC 60449是国际电工委员会安全咨询委员会(<IEC/ACAS)审定的电气安全基础标准之一。等同

采用该标准将使我国的电气安全基础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有利于与国际安全技术接轨。电气装置

的某些规则，特别是有关电击防护的措施，取决于使用的电压值。由于不可能也不需要考虑实际应用中

出现的每一具体电压值，因此制定这样一个电压区段标准，然后按每一个电压区段分别制定其共同的要

求，从而避免了某些规则的简单重复制定。

    在IEC 60449原文中引用了IEC 60364 --1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1部分:范围、目的和基本原则》，
但在IEC 60449原文中却没有列出引用标准，在编制本标准中将此情况列人采用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机械工业部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信息产业部电子

第三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世林、郭汀、何伟恩、王克娇、赵晓英

    本标准委托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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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言

    1) IEC有关技术问题上的正式决议或协议，由特别关心这些问题的国家委员会组成的技术委员会

制定，对所涉及的问题尽可能表达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2)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上为各个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3)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IEC希望:所有国家委员会在其国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在各自的国家

规程中采用IEC标准。IEC标准与相应的国家规程之间，如有不一致处，尽可能在国家规程中明确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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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序言

    本标准由IEC第64(建筑物电气装置)技术委员会制定
    所规定的电压区段拟与IEC 60364《建筑物电气装置》结合使用，但本标准仍单独发行，以便作为导

则供由于需要划分电压区段时使用。

    本标准的草案经过了1969年德黑兰会议、1971年伦敦会议及1972年加拉加斯讨论。本出版物的

内容，即64(中央办公室)17号文件，于1972年按照“六个月法11提交各国家委员会表决。

    以下国家的国家委员会投票明确赞成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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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些装置规则，特别是有关电击防护的措施，取决于所使用的电压值，由于不可能也没必要考虑实

际应用中出现的每一具体电压值，因此只需为每一个特定的电压区段制定通用要求。本标准的目的是为

统一这些电压区段提供依据。

    在IEC第64技术委员会的标准所适用的电气装置范围内(见GB 16895.1-1997̀」中的11. 2，可

以划分出两个电压区段，每个区段有各自的规则。

    然而，即使在同一电压区段内，所规定的一些条件会随电压的作用而变化。因此必须为一些特殊用

途或专用装置(如电焊、电镀等)引人一些附加的限值。但这仅适用于已规定的要求中的少数情况。这种

特定的电压限值应在有关要求中提出。

    区段 工

    区段 工包 含了 :

    — 在某些条件下，依据电压值提供电击防护装置;

    — 由于运行上的原因，电压受到限制的装置(如电信、信号、电铃、控制和报警装置)。

    区段 II

    区段II包含了家用、商用和工业用装置的供电电压。

    这一区段包含了各国公用配电系统的所有电压。

范 围

    本标准适用于供电频率为60 Hz及以下，标称电压为1 000 V及以下的建筑物交流电气装置，及电

源标称电压为1 500 V及以下的建筑物直流电气装置。

所规定的电压区段主要与装置的一些规则结合使用，但也可在制订电气设备的要求时使用。

注:正在考虑把适用范围扩大到供电频率为60 Hz以上。

2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2.1标称电压 nominal voltage
    用以标志电气装置(或装置的一部分)的电压。

    注

    1 装置的实际电压值与标称电压之间可以有容差范围内的差异

采用说 明:

11  GB 16895.1-1997《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1部分:范围、目的和基本原则》等同采用IEC 60364-1:1992《建筑物

    电气装置 第 1部分 范围、目的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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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开关操作等引起的瞬态电压，或由于装置的供电系统故障等引起的不正常运行所造成的短暂电压变化，均不

        予考虑

2.2 接地系统 earthed systems
    将某一点(一般为中性点)不经过任何有意设置的阻抗直接接地的系统。

2.3不接地或非有效接地系统 ;solaced or not effectively earthed systems
    没有接地点的系统，或将某一点(一般为中性点)通过限流阻抗接地的系统

3 交流电压区段

装置的交流电压区段应按其标称电压划分，如表f所示。

一一接地系统按相间电压和相对地电压的方均根值;

一一不接地或非有效接地系统按相间电压的方均根值。

                                    表 1 交流电压区段

区段
接 地 系 统 不接地或非有效接地系统.

相对地 相 间 相 间

I U<50 V U蕊50 V U<50 V

0 50 V<U<600 V 50 V<U毛1 000 V 50 V <U成1 000 V

U一一 装置的标称电压(V) o

二如果系统配有中性导体，则由相导体和中性导体供电的电气设备选择，应使其绝缘适应其相间电压

注:本电压区段的划分，并不排除为某些专用规划规定中间值的可能

4 直流 电压区段

装置的直流电压区段应按其标称电压划分，如表2所示。

— 接地系统按极间电压和极对地电压值;

— 一不接地或非有效接地系统按极间电压值。

                                  表 2 直流电压区段

区段
接地系统 不接地或非有效接地系统

极对地 极 间 极 间

工 U<120 V U蕊120 V U簇120 V

0 120 V<U毛900 V 120 V<U蕊1500 V 120 V <U簇1500 V

U- 装置的标称电压(V) e

二如果系统配有中间导体，则由相导体和中间导体供电的电气设备选择，应使其绝缘适应其极间电压

注

1本表所列电压值为无纹波直流电压值。

2本电压区段的划分，并不排除为某些专用规则规定中间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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